北京证监局关于开展北京辖区
2011年“12.4”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活动的通知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京证监发2011[11]号

辖区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、证券投资咨询公司、上市公司：
      按照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开展资本市场2011年“12.4”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通知》（证监办发[2011]95号）、《关于迅速部署开展“12.4”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的通知》（法律部[2011]418号）要求，结合北京辖区实际，现就开展北京辖区2011年“12.4”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      一、活动主题
     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工作安排，北京辖区2011年“12.4” 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的主题是“学宪法、守法律、讲诚信”。
      二、宣传重点与目标
     （一）突出学习宣传宪法，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，弘扬法治精神，倡导诚信意识。使资本市场广大参与主体自觉接受和加强理想教育、道德教育、文化教育、纪律和法制教育，全面深刻认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的重要地位、内涵和要求，进一步塑造尚信、守信、互信的市场文化，进一步营造学法、守法、用法的市场氛围。
     （二）深入学习宣传证券期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以及行业自律准则规则的诚实信用规范，明确诚信义务，强调失信责任。使资本市场广大参与主体全面、深刻了解证券期货法律法规的诚信规范要求，普遍、牢固树立起诚信融资、诚信经营、诚信执业、诚信投资的理念。
    （三）重点宣传证券期货领域严重违法失信的典型案例，宣传推广一贯诚实守信、尊重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诚信典范，警示违法失信，褒扬诚实守信。宣传打击和防范资本市场内幕交易、严惩证券欺诈行为。使资本市场广大参与主体能够自觉、积极、主动地参与诚信创建活动，共同推进资本市场诚信建设。
     三、宣传活动内容
     围绕上述宣传主题、重点与目标，北京辖区2011年“12.4” 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内容如下：
    （一）组织开展诚信征文比赛
     北京证监局面向辖区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、证券投资咨询公司、上市公司开展一次诚信征文比赛。辖区有关单位应积极参加、认真撰写、准时上报。
本次征文的主题是“学宪法、守法律、讲诚信”。征文文章可包括如下内容：
      1、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的重要地位、内涵和要求，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对诚信原则的要求，证券期货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各类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诚信义务、诚信标准、诚信责任的相关规定。
     2、探讨各行业、各领域、各机构如何塑造尚信、守信、互信的市场文化，如何营造学法、守法、用法的市场氛围，如何牢固树立诚信融资、诚信经营、诚信执业、诚信投资的理念，如何推进资本市场诚信建设，如何防范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行为。
     3、宣传各行业、各领域、各机构中以诚为本、取信于市的先进事迹。
     征文体裁不限，字数5000字左右。我局将根据不同机构类型、不同行业选取优秀征文组织在媒体报刊上发表。
     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、证券投资咨询公司、上市公司要积极参与我局本次征文活动，组织本公司员工撰写征文文章。各公司应于2011年12月23日前将本公司征文文章反馈至我局法制处。
    （二）各机构利用门户网站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
     辖区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、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应在门户网站以移动条幅的形式上挂2011年“12.4” 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的主题“学宪法、守法律、讲诚信”，并依托门户网站分别开展面向员工和投资者的系列普法宣传活动，宣传资本市场各项诚信规范，宣传各行业、各领域、各机构中以诚为本、取信于市的先进事迹。
    （三）各机构内部集中开展资本市场诚信宣传教育活动
      辖区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、证券投资咨询公司、上市公司应在本公司内部集中开展一次资本市场诚信宣传教育活动，向本公司员工宣传资本市场的诚信要求，教育本机构员工切实遵守诚信义务，争当诚信表率。各上市公司应教育本公司员工遵守法律法规，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工作，切实防止虚假信息披露、内幕交易等证券欺诈行为。
    （四）各机构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
      辖区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、证券投资咨询公司、上市公司可根据本次普法活动主题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积极行动，自觉开展丰富多彩、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。
      四、活动要求
    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制定方案
     开展以诚信为主题的“12.4”法制宣传活动，是资本市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、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部署的重大举措，是国家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，也是资本市场基础建设的重要方面。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、证券投资咨询公司、上市公司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制定方案，并有效组织实施，迅速开展宣传活动，并确保各项宣传活动落到实处。
     辖区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、证券投资咨询公司、上市公司应于2011年12月9日前将本公司2011年“12.4”法制宣传活动方案报送我局，其中电子版分别报送我局法制处和各监管业务处。
    （二）结合实际，创新形式，形成声势
     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、证券投资咨询公司、上市公司要围绕宣传重点、目标，拓宽宣传渠道、途径，创新宣传形式、手段。要善于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大众媒体和新媒体，开辟专栏、专版、专刊甚至博客、微博，开展切近市场、贴近投资者的宣传教育活动。要结合实际采取诚信座谈、诚信宣传册、诚信征文比赛、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，广泛、深入开展宣传活动。宣传活动中注意及时总结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做好宣传应对工作。
     我局将适时登录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、证券投资咨询公司门户网站，查阅媒体报道信息，检查核实各公司普法宣传活动开展情况。
    （三）积极参与，认真总结，及时上报
     辖区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、证券投资咨询公司、上市公司应对本公司2011年年度普法工作情况，特别是本次诚信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认真总结，并于2011年12月30日前将普法活动总结报送我局，有特色的宣传视频、活动剪影、宣传手册等宣传材料一并报送。其中电子版分别报送我局法制处和各监管业务处。
    联系人：法制处    傅冬霞   电话：88088169  邮箱：fudx@csrc.gov.cn
    各监管业务处：各监管人员 电话邮箱略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          二O一一年十二月六日
